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
迴避法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 劉維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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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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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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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概念

一、總統、副總統。
二、政府機關 ( 構 ) 、公營事業總、分支機構之首長、副首長、幕僚長、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

人。
三、政務人員。
四、公立學校、軍警院校、矯正學校校長、副校長；其設有附屬機構者，該機構之首長、副首長

。
五、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。
六、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、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、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。
七、公法人之董事、監察人、首長、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。
八、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、執行長、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。
九、法官、檢察官、戰時軍法官、行政執行官、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。
十、各級軍事機關 ( 構 ) 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、副主官。
十一、辦理工務、建築管理、城鄉計畫、政風、會計、審計、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。
十二、其他職務性質特殊，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、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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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概念

例如：兒媳、女婿、兄嫂、弟媳、連襟、妯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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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概念



利 衝 法  8

基本概念

執行
職務

合法利益

不法利益



利 衝 法  9

基本概念
「利益」之概念：包括「財產上利益」及
「非財產上利益」

財產上利益 非財產上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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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概念

１、動產、不
動產。

２、現金、存
款、外幣、
有價證券。

３、債權或其
他財產上權
利。

４、其他具有經
濟價值或得
以金錢交易
取得之利益
。

實務上常見
之情形

例如：
① 獎勵金、績效獎金或其他特別獎金之決定與發放

。
② 都市計畫變更或道路規劃、拓寬等工程施作所造

成之不動產價值提升。
③ 原應自費支付之租金、報酬、車資等減少或免除
。
④ 土地之放領或權利設定
⑤ 違章建築之緩拆或免拆
⑥ 以公務經費（如特別費）核銷支出
⑦ 採購案或補助案之核定（議長、秘書長請留意）

             ( 一 ) 財產上利益： ( 本法第 4 條第 2 項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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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 二 ) 非財產上利益： ( 本法第 4 條第 3 項 )

各級機關、學校常見之人事措施案例：
獎勵、懲處、僱用臨時助教、兼任行政職務、進用代課教
師、兼任教師、教學支援工作人員、代理幹事、圖書館助
理編輯、試務委員會行政組組員、人事甄審及考績委員會
委員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  ( 秘書長、副秘書長請留意）

基本概念
利益



核心規範
：迴避利益
衝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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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規範：迴避利益衝突

執行
職務

利益

利益
公職
人員

關係人

公職
人員迴 避迴 避職務代理

人

如為合議行為而無職務代理人時，應就個案聲
明迴避，並載明於會議紀錄。

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，應即自行迴避。 (本法第 6
條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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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規範：迴避利益衝突

公職人員依法迴避後，應以書面方式為下列處理：

民意代表 通知各該民意機關

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
資、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
、監察人
公法人之董事、監察人、
首長、執行長

通知指派、 聘或聘任機關遴

其他公職人員

通知其服務之機關團體。
首長者，並應通知上級機關團為

體；無上級機關者，得僅通知其
服務之機關團體。



不當利益
之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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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當利益之禁止

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，其本人或其關係人會因該公職
人員作為或不作為，直接或間接獲取利益時，公職人
員即有迴避之義務。惟行為人若形式上迴避，實則仍
利用各種方法謀取本人或關係人利益，如不予禁止，
將使本法之規範目的落空。
故本法另規定不當利益禁止條款，以防止公職人員或
關係人鑽法律漏洞，其態樣有二：

    ( 二 ) 請託關說之禁止

( 一 ) 假借權力圖利之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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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當利益之禁止

( 一 ) 假借權力圖利之禁止

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
法，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。 ( 本法第 12
條 )

本法第 12 條法條文字並未如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
1項第 4 款及刑法第 131 條第 1 項規定有「因而獲得
利益者」等結果犯文字之明文，是應認只要公職人員
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圖本人或關係
人之利益，不以發生圖利之結果為必要，即屬違犯
本法第 12 條規定。
( 法務部 98.9.14 法政字第 0980033195 號函釋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2165 號確定判決參
照 )

指利用職務上所掌之職權、一切與職務有關之事機
或機緣及手段，不以職務上有決定權者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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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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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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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

案例

資料來源：監察院公報廉政專刊第 192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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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當利益之禁止

   ( 二 ) 請託關說之禁止



補助與交
易之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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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與交易之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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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與交易之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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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與交易之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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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與交易之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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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定義

補助與交易之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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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與交易之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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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與交易之限制

 指每筆新臺幣 1萬元     

 及同一年度 ( 每年 1/1 至 12/31) 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

合計不超過新臺幣 10萬元

 超過一定金額，全部補助或交易均為違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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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

資料來源：監察院公報廉政專刊第 183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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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與交易之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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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與交易之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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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詳閱「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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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機關自建揭
露專區，不使用
監察院平臺，有
問題嗎？

若機關揭露專區具有
線上查詢功能，內容
完全符合本法及施行
細則要求，且能合乎
比例原則，自無任何
不當。
然若逕行將揭露表掃
描上網，需評估有無
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
。

個資遭重製
的風險，應
由機關承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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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



利 衝 法  3 8

裁罰案例

資料來源：監察院公報廉政專刊第 185 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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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與交易之限制

第 14 條第 2 項「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」規定，
係針對依同條第 1項但書以公告、公開方式辦理之
補助或交易所定之配套措施，如屬違法之關係人補
助，自無表明身分關係之義務，亦不能因表明身分
關係而使違法補助性質變更為合法。
違法補助之行為認定基準時點，應以補助機關團體
核定同意時為準，故於機關團體核定同意補助後，
縱關係人未辦理核銷程序或退回補助金，亦不能當
然免責。
( 法務部 109 年 3月 20日法廉字第 10905002080 號函釋參照 )



裁罰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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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規定
違反本法規定之情形 罰鍰

( 一 ) 未自行迴避 違反者，處新臺幣 ( 下同 )10 萬元以上 200
萬元以下罰鍰 ( 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 ) 。

( 二 ) 經命迴避拒絕迴避 違反者，處 15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。
( 第 16 條第 2 項 )

( 三 ) 公職人員假借權力圖利 違反者，處 30 萬元以上 600 萬元以下罰鍰 
( 本法第 14 條 ) 。( 四 ) 關係人請託關說圖利

( 五 ) 違法交易或補助行為

金額未達 10 萬元者，處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
鍰
10 萬以上未達 100 萬元者，處 6 萬元以上 50 萬
元以下罰鍰
100 萬元以上未達 1 千萬元者，處 60 萬元以上
500 萬元以下罰鍰
金額 1 千萬元以上者，處 600 萬元以上該金額以
下罰鍰 ( 本法第 18 條第 1 項 ) 。

( 六 ) 未依規定揭露或公開 違反者，處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
按次處罰 ( 本法第 18 條第 3 項 ) 。



聯絡電話： 02-23413183 分機：
178

說明結束，感謝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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